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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聲請未成年人監護人 

選定、改定、另行選定 

什麼是未成年人監護人？ 

未成年人父母因故「均」不能行使親權（如父母雙亡、失蹤、長期

服刑等），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，或遺囑指定的監護人

拒絕擔任時，為教養照護未成年人，須設置監護人。 

監護人的設置，依法律規定有：法定監護人、選定監護人、另行選

定監護人、改定監護人。 

 法定監護人：依民法第 1094 條第 1 項規定，如有前述情形，

下列之人依順序來擔任監護人，不必向法院聲請： 

1. 與未成年人同居的祖父母 

2. 與未成年人同居的兄姊 

3. 不與未成年人同居的祖父母 

 選定監護人：如果沒有法定監護人，或者法定監護人不適合的

話，可以請法院選定一位合適的人來當監護人。 

 另行選定監護人：因監護人死亡、法院許可其辭任，且沒有後

順序的法定監護人時，可以請法院另選適當的人來擔任監護人。 

 改定監護人：因監護人不能勝任監護職務，或不符受監護人的

最佳利益時，可以請求法院改選一位適當的人來擔任監護人。 

什麼人可以聲請選定、改定及另行選定監護人？ 

未成年人本人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檢察官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都可以提出聲請。 

向那個法院提出聲請？ 

向未成年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的地方（少年及家事）法院提出聲請。 

法院會以保護受監護人最佳利益為原則，審酌受監護人意願、人格

發展、監護人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，並參酌社工人員的訪視報告、

家事調查官的調查報告、聽取受監護人、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

意見，做出最後的裁定。 



 

1081210修 

2 

要準備那些文件 

1. 聲請書狀。（可參酌司法院全球資訊網／便民服務／書狀範例

／家事（全文檢索「未成年子女」）；或逕向各地方【少年及家

事】法院訴訟輔導科洽詢） 

2. 未成年人、聲請人、擬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的戶

籍謄本各 1份。 

3. 未成年人父母不能行使親權的證明文件（如父母死亡證明書、

除戶謄本、警察局查尋人口報案單、其他失蹤證明等）。 

4. 其他法院要求提出之文件。 

5. 聲請人可向法院推舉監護人或開具財產清冊人之人選，並應檢

附「同意書」及「親屬系統表」。（可參酌司法院全球資訊網／

便民服務／書狀範例／家事-0499 家事其他的「親屬會議同意

書」、「繼承系統表」格式，並請依實際狀況修正繼承系統表） 

費用 

依家事事件法第 97 條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，應繳納聲請費用新

臺幣 1,000 元。 

未成年人監護人之法定、選定、改定及另行選定之比較 

項目 
法 定 監 護

人 

改 定 監 護

人 

另行選定監

護人 
選定監護人 

發生原因 1. 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

2. 父母均死亡無遺囑指定監護人 

父母均不適合

行使權利 

依 下 列 順

序 定 監 護

人： 

1. 與未成年

人同居之

祖父母 

2. 與未成年

人同居之

兄姊 

3. 未與未成

年人同居

之祖父母 

3. 無左列順序所定的監護人 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369-1.html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369-1.html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369-1-xCat2-99.html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369-1-xCat2-9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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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原因  監護人 

1. 有不適任

職務的情

事 

2. 有事實足

認監護人

不符受監

護人最佳

利益 

監護人 

1. 死亡 

2. 經法院許

可辭任 

3. 有民法第

1096 條

各款情形

之一 

同上 同上 

聲請人  1. 未成年人 

2. 四親等內親屬（如伯、叔、姑、

姨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） 

3. 檢察官 

4. 主管機關 

5. 其他利害關係人 

1. 未成年子女

父、母他方 

2. 主管機關 

3. 社會福利機構 

4. 其他利害關係

人 

5. 未成年子女 

監護人 即 上 開 法

定 順 位 監

護人 

1. 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（如伯、

叔、姑、姨） 

2. 主管機關 

3. 社會福利機構 

4. 其他適當之人 

 法院於選定、改定、另行選定

監護人裁定確定前，由當地社

福主管機關擔任臨時的監護

人 

適當之人 

會 同 開 具

財 產 清 冊

人 

知 悉 為 監

護人 15 日

內，申請當

地 政 府 機

關 指 派 人

員 會 同 開

具 財 產 清

冊 

法院指定之人 

聲請人可向法院推舉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 

監 護 人 的

重 要 權 利

義 務 概 述

（ 其 他 請

1. 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，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

2. 監護人於監護開始時，2 個月內，依規定與主管機關指派或法

院指定會同開具財產人，開具財產清冊陳報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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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民 法

第1097條

至第 1109

條） 

3. 監護人於完成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前，僅得對受監護人財

產為管理上的必要行為 

4.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的財產，只能為受監護人的利益，才能使

用、代為或同意處分；監護人不可以用受監護人的財產來投資，

也不可以受讓財產；購買或處分受監護人的不動產、把受監護

人居住的房地出租、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，都要經過法院同

意才生效 

5.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的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，須向法院聲

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

6. 監護人可以請領報酬，但要向法院聲請，並由法院決定給多少

報酬 

監護人有 2 人以上，對於受監護人重大事項的權利行使意思不一致

時，可請法院依受監護人最佳利益，酌定其中一監護人行使 

流程簡圖 

 

 

 

 

 


